
信息披露

2023/8/4

星期五

A4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485� � � � � � � � � �证券简称：*ST雪发 公告编号：2023-044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2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发展” 或“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5月1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3〕第14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逐条进行了

认真分析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根据年报，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7.07亿元，同比增长15.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49亿元， 同比增长21.20%；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8亿元， 同比下降

141.51%。 请说明以下事项：

（1）根据年报，基于谨慎性原则，你公司对2020年度、2021年度等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对获得的

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特征的供应链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 更正为“净额法” ，

2020年、2021年收入营业收入分别调减7,884.65万元、5.40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追溯调整的业务主要情

况、业务模式、权利责任约定、合同条款、实物流转情况等，你公司相关业务是否真实，收入确认方法调整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请你公司自查2022年度相关业务收入是否仍存在需按净额法确认的

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按收入类别、判断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的主要依据等，详细说明公司2022年收入确

认的合规性。

回复：

（一）煤焦业务

1、业务简介

公司从2020年开始经营煤焦业务，目前下游主要客户是终端钢厂客户，每月销售量相对固定，每月

分次签订销售合同。 公司据此在市场上寻找质量合适、价格优惠的煤焦供应商，向其采购煤焦，并送货至

钢厂，从而完成销售活动。

2、采购模式

公司拥有相对稳定的供应商渠道，也会不断拓展新的优质供应商。 每批次采购时，双方根据市场最

新行情进行议价，签订煤焦采购合同；经审批后，公司支付煤焦采购款，并自行组织物流车辆在供应商处

提货，运送至公司租用的仓库或直接送到钢厂。 公司会根据煤焦产品价格上涨下跌的趋势来确定采购的

数量与批次，下跌行情，先锁定下游，再向上采购；反之亦然。 公司的采购渠道主要有两类：（1）从内蒙

古、宁夏等煤焦生产集中区域的焦化厂或贸易商；（2）辽宁营口周边的煤焦贸易商。

3、销售模式

公司与下游钢厂客户的合同价格由双方议价达成，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与钢厂签订的

销售合同，公司会分批次完成供货。 每批次供货前，钢厂会根据自身安全生产、仓库容量等因素，安排送

货时间并通知公司。公司与钢厂确定送货时间后，电话通知仓库（公司租用的第三方仓库、用于存放公司

采购自内蒙古、宁夏等地的货物）或物流运输公司安排送货。 在价格合适或时间较紧迫的情况下，公司有

时也会在钢厂所在地周边进行采购，直接送货至钢厂。 每批次送货后，钢厂会出具过磅单；每份合同约定

的送货量完成后，双方会出具结算单，公司开具发票给钢厂，钢厂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

4、权责约定和合同主要条款

（1）采购端：主要约定合同货物具体数量、单位价格、型号或质量要求、付款方式（先款后货）、交货

方式（在宁夏、内蒙古等地采购的通常由公司自提，在营口周边地区采购的通常由上游送货）、提货地点

（通常为焦化厂）等。

（2）销售端：主要约定合同货物具体数量、单位价格、型号或质量要求、付款方式（先货后款）、交货

方式（公司送货上门）、交货地点（钢厂客户指定地点）、交货时间（签约后15天内）等。

5、实物流转情况

方式一：对于采购自内蒙古、宁夏的煤焦货物，公司委托物流公司至焦化厂或当地贸易商处提货。 该

采购以汽运为主，一般会先运输到公司租赁的仓库，再根据客户要求的交货时间由仓库安排车辆将煤焦

运输至客户指定地点进行交货。 仓库接到公司通知后安排车队进行送货，由于路程近，一般当天送货钢

厂当天验收，该方式是公司采购和送货的主要方式。

方式二：对于采购自辽宁营口周边贸易商的煤焦货物，由供应商直接送货给客户，供应商配送煤焦至

公司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供应商在货物装车后，通过指定微信号告知公司配送货物的车辆信息，公司告

知客户并在收到客户出具的煤焦收货过磅磅单后，视为供应商完成交货义务，货物交付前的毁损灭失风

险由供应商承担。 该方式是公司采购和送货的次要方式，是方式一的补充，主要是在方式一货源不足或

质量出现波动情况下的补充采购。

6、营收调减情况

本次营收调减是上述方式二由供应商直接送货给客户的煤焦销售收入的会计核算由“总额法”更正

为“净额法”所致。如上所述，采用方式二送货方式，货物直接由供应商送货至下游客户，货权转移具有瞬

时性，公司销售前仅暂时性的控制了货物。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方式二2020年和2021年所产生

的煤焦销售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按“净额法”核算。

（二）钢材业务

1、业务简介

公司钢材业务主要采用集采分销模式。 公司与上游大型钢材生产厂家或大型贸易供应商签订年度

采购协议，成为大型钢材生产商在常州、上海、南通地区的经销商，约定当年的年度和月度采购计划量，享

受优惠政策和价格。 按照年度采购协议约定，月度采购计划量又平均细分为上旬、中旬、下旬三个周期。

每一旬，公司根据自身对于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的分析，按照当旬采购计划数量、拟定不同型号的钢材的

采购计划并上报供应商。 上游供应商根据公司的上报采购计划安排生产和交货。

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包括：（1）平台销售模式：公司与规模较大电商平台销售公司进行合作，签订长

期框架销售合同，电商平台需要钢材时向公司发送具体采购订货单，公司根据电商平台的具体采购订货

单组织货源、安排发货、结算等销售活动；（2）零售贸易商销售模式：公司业务人员寻找零散贸易商客

户，与零售贸易商客户逐单签订销售合同，逐单付款、提货进行销售活动；（3）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与

数家经销商签订年度销售合约，经销商按月向公司上报采购计划，公司依托经销商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

销售活动；（4）终端用户销售模式：公司通过业务人员直接找到钢材实际使用的终端用户，与其签订销

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送货方式进行销售。

2、采购模式

公司钢材业务是先采购后销售，采用集采分销模式。 公司平时按上旬平均单价预付货款给钢材上游

供应商，以便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随时提货及完成相应采购任务，上游供应商则根据公司的预付货款、采购

计划优先组织货源和安排生产。公司在与客户签定销售合同时会与客户确定具体提货地点（钢厂厂区或

者公司租用的第三方仓库）。公司在第三方仓库备有库存，会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增加或减少库存数量。每

旬旬末上游供应商根据公司本旬实际采购数量进行最终结算。

3、销售模式

（1）平台销售模式：公司与规模较大的电商平台销售公司签订常年销售框架协议。 公司通过业务人

员每个交易日对平台销售公司进行报价，平台销售公司根据自身需求与公司逐单议价并签订销售订单，

付款方式基本为先款后货。 公司与平台销售公司签定销售订单后，平台销售公司支付货款，向公司发出

提货需求。 公司根据平台销售公司提货信息然后安排其物流公司到上游钢厂或公司仓库提货。

（2）零售贸易商销售模式：公司通过业务人员拓展零售贸易商客户，与其逐单签订销售合同。 销售

合同或销售订单的钢材价格随行就市，双方逐单议价，付款方式基本为先款后货。 公司与客户签定销售

合同后，客户支付货款，向公司发出提货需求。 公司根据客户提货信息然后安排客户及其物流公司到上

游钢厂或公司仓库提货。

（3）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对部分销售能力较强、资金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经销商授权签订年度

建材联合销售协议，约定年度和月度计划销售量，定价方式按旬确定单价，按年度、月度返奖。 经销商由

公司完全自主洽谈引入。 经销商会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和采购需求，按预计采购提货量和上旬平均单价

向公司付款。 经销商的付款方式基本为先款后货，提货方式一般为经销商自提，付款后经销商以微信、传

真等方式给公司发送提货《联络函》，提货《联络函》内容包括提货车牌号码、日期、数量、品种、地点等信

息。公司每月会与经销商对账结算，对账单双方盖章确认。在经销商模式下，存在因经销商自身经营问题

导致对公司违约的情况，若经销商违约，公司则需另外寻找渠道销售其剩余未完成的年度销量，公司承担

了销售风险。

（4）终端用户销售模式：公司通过业务人员拓展建材终端用户，与其逐单签订销售合同。 销售合同

的钢材价格随行就市，双方逐单议价，付款方式基本为先货后款。 公司与客户签定销售合同后，公司按合

同约定送货，客户在收到钢材后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2022年度业务发生较少）。

4、权责约定和合同主要条款

（1）采购端：约定月度采购数量。 钢材上游供应商每旬初公布当旬的指导价（暂定价），每旬末结合

当旬自有品牌销售情况、市场同类品牌销售情况、自身库存、经销商意见等因素，然后确定当旬结算价。

公司如果完成采购计划，钢材上游供应商还会有月度返利、年度返利、规格返利等多种奖励。 公司平时采

购按暂定价先款后货，每旬末结算公司当旬实际采购金额。

（2）销售端

1）平台销售模式：公司与规模较大的电商平台销售公司签订常年销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约定销售

产品的标准及种类、网上销售主要步骤及相关事项、保密责任、违约责任（因平台销售公司客户原因未能

按约向公司支付货款，平台销售公司有权拒绝向公司付款，相关责任由平台销售公司客户承担，平台销售

公司将积极协助公司与平台销售公司客户处理上述争议。 公司如因发生质量问题、权属争议、未按时交

货、逾期未开具发票等原因，导致平台销售公司及客户受到损失的，公司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如公司因

未能备齐货物或未能按时交货，应及时向平台销售公司退还未交付货物的对应货款，若公司未及时退还

货款的，每日应按未退还货款金额的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平台销售公司承担逾期退款违约金。公司放货前，

未确认平台销售公司《放货通知书》内的平台销售公司提货专用章而放货的，应承担由此导致的平台销

售公司及客户的一切损失）、合作期限、争议解决等内容。

2）零售贸易商销售模式：双方逐单议价，销售合同约定货物具体价格、数量、型号、提货方式、付款方

式（基本为先款后货）等。货物交付买方后损毁、灭失等风险由买方承担。买方对数量有异议当天提出，对

质量有异议5天内提出，公司对买方的赔偿以生产厂家赔偿为限（公司2021/2022年未发生质量数量赔

付情况）。

3）经销商销售模式：经销商与公司签订年度钢材销售合同，约定年度和月度计划采购数量，定价方

式按旬确定单价（每旬按暂定价对经销商先款后货。 月末按照中天钢铁的正式定价及实际销售给经销商

的数量进行结算，结算价格以采购价的固定加成比例进行定价），按年度、月度返奖。 货物交付买方后损

毁、灭失等风险由买方承担。 经销商验收有质量数量异议须一周内书面提出，由公司联系上游钢厂处理，

赔偿金额以上游钢厂对公司的赔偿为限，上游钢厂没有赔付前，经销商暂不向公司追偿（公司2021/2022

年未发生质量数量赔付情况）。

4）终端用户销售模式：公司与终端用户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直接约定采购数量、型号、单价、付款方

式（先货后款）、运输方式（公司送货上门）等信息，货物交付买方后损毁、灭失等风险由买方承担。 钢材

先检后用。供应的钢材检验不合格的，公司负责包退、包换。因公司供应钢材质量不合格导致的损失，客户

有权追究公司责任。

5、实物流转情况

公司销售的钢材都有实物流转。 客户付款后，一般当日或次日都会发出提货需求，公司根据客户的

提货联络函，确定提货地点、提货数量、型号等信息，并将提货信息如运输车牌、司机联系方式等发送至钢

厂或公司仓库，通知其发货。 公司也会根据市场情况，在价格较低的时候，减少销售量，主动增加库存，待

价格合适的时候再进行销售。

6、营收调减情况

公司本次营收调减是针对销售模式中的“零售贸易商销售模式” 、“经销商销售模式”产生的钢材销

售收入会计核算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所致。

在“经销商销售模式”下，公司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在收集了下游经销商的年度采购意向后，公司确

定自己最低保底年度采购计划，然后再向上游钢材生产厂商进行钢材采购；经销商对货物质量数量有异

议， 由公司联系上游钢材生产厂商处理， 赔偿金额以上游钢材生产厂商对公司的赔偿为限 （公司

2021/2022年未发生质量数量赔付情况），上游钢材生产厂商没有赔付前，经销商暂不向公司追偿；公司

以采购结算价的固定加成比例与下级经销商进行结算，故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经销商销售

模式”在2020年和2021年所产生的钢材销售收入调整为按“净额法”核算。

在“零售贸易商销售” 下，零售贸易商对货物质量数量有异议，赔偿金额以上游钢材生产厂商对公司

的赔偿为限（公司2021/2022年未发生质量数量赔付情况）；公司对于零售商与经销商未有严格的区分

标准，未有严格的经销商认定、管理办法，通过销售合同的方式容易将二者身份互换（存在不同时期同一

客户与公司分别签订了零售销售合同和经销商销售合同的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零售贸

易商销售模式”在2020年和2021年所产生的钢材销售收入调整为按“净额法”核算。

（三）油品业务

1、业务简介

在收到下游客户采购需求后，公司结合油品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资源渠道、采购成本、物流仓储等

方面进行综合定价，择优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 在约定时间内、在指定地点，公司将油品或油品货权交

付或转移给下游客户并与其结算，确认收入。

2、采购模式

公司业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向一个或多个供应商进行油品询价。 采购价格由公司与供应商商议达

成。 公司在下游销售价格基础上预留合理的利润，并参考金联创等行业权威网站中近期汽柴油价格，与

上游议价后确定采购价格。 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后，公司根据合同条款支付货物全款或保证金以

锁定货源。 上游供应商根据付款及采购情况开始备货。

3、销售模式

公司业务人员通过自身业务能力，从各种途径发掘出下游客户需求。 销售价格由公司与下游客户商

议达成。 公司主要根据市场供需变化，并参考金联创等行业权威网站中的近期汽柴油价格，与下游客户

商定后确定销售价格。 与下游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公司预先收取下游客户保证金，在向客户交货前收

齐全款。

4、权责约定和合同主要条款

（1）采购端：主要约定合同货物具体数量、价格、质量要求、付款方式（先款后货，公司预付全款或保

证金）、交货方式（公司自提）、提货地点（上游指定地点）、交货时间（签约后1-3个月内）。 数量以交货

地点炼油厂的出库计量单为准，质量以炼油厂出具的油品质量检验单为准。

（2）销售端：主要约定合同货物具体数量、价格、质量要求、付款方式（先款后货）、交货方式（下游

自提）、交货地点（公司指定地点）、交货时间（一般是签约后1-3个月内）。 数量以交货地点炼油厂的出

库计量单为准。质量以炼油厂出具的油品质量检验单为准。如有争议，则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检验。

5、实物流转情况

货物存储在上游供应商安排的第三方仓库，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下游客户安排好运输车队/船队到

指定仓库，并将车辆/船舶信息通知公司。公司将车辆/船舶信息通知上游供应商，由上游供应商在指定仓

库将货物交付给下游客户。 风险自货物交付给买方后转移给了买方，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对油品货物的控

制存在瞬时性。

6、营收调减情况

根据对油品业务整体模式的分析，公司在整个业务过程中暂时性的承担了转让存货的风险，货权转

移具有瞬时性。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油品业务在2020年所产生的销售收入调整为按“净额法”

核算确认。

综上，公司在2022年度审计过程中重新梳理了供应链业务在合同条款约定、货物转移、物流仓储等

环节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并重点分析了货物流转过程中公司“控货” 及承担货物风险的大小，基于谨慎性

原则，将部分业务收入改为按“净额法”核算并相应进行了追溯调整。上述收入确认方法的调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对2022年确认的销售收入基于同样原则对所有业务进行了仔细梳理和认真分

析，不存在相关业务收入仍需按“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会计师说明：

（一）会计师按收入类别、判断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的主要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第三十四条关于收入确认的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描述：“企业

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

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

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

或比例等确定。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

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三）企业自第三

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

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

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一）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二）企业

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三）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四）其

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涉及其他方参与其

中时，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和交易实质，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将特定商品或服务

转让给客户之前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即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

利益，为主要责任人，否则为代理人。

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的主要依据如下：

1、供应链业务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钢材、煤焦、铝产品、原煤、燃料油等产品的购销服务，为供应商

和客户实现快速资源匹配，提升公司供应链管理的运营效率和价值。

公司经营的品种主要包括钢材、煤焦、铝产品、原煤、燃料油等，根据各品种不同的行业特点，分别采

取不同的采购和销售模式。 公司按“总额法、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的方法如下：

序号 类别 细分业务类型

收入确认方

法

1 钢材 平台销售模式 总额法

2 钢材 经销商销售模式 净额法

3 钢材 零售贸易商销售模式 净额法

4 煤焦 以销定采模式（公司采购后送货至客户） 总额法

5 煤焦 以销定采模式（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 净额法

6 铝产品 采购和销售两端都通过仓库内货转方式直接交货 净额法

7 铝产品 供货商直接安排物流将商品运输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 净额法

8 铝产品

从供应商处采购货物获得货权和向客户销售货物移交货权时至少有一端由公司

安排物流完成交货

总额法

9 原煤 以销定采模式 总额法

10 燃料油 客户直接在供应商仓库提货 净额法

（1）钢材业务

钢材业务采用集采分销的业务模式。 在采购端，公司根据钢材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资源渠道、物

流仓储等方面的情况，与钢厂签订年度长协合同，锁定钢材货源，获取优惠采购价格。 在钢厂年度长协合

同的基础上，每旬根据上游钢厂制定的价格，公司付款采购相应货物，并存放于钢厂厂库、常州码头等仓

库，同时相应的货权转移至公司，由公司承担相应货物的仓储费用、存放风险及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盈亏

风险。

在销售端，公司根据每日市场的价格波动、库存量制定灵活的销售计划。 下游客户主要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是零售客户，主要为电商平台。客户付款后，自行组织车辆从钢厂厂库或者常州码头等仓库提货。

第二种是经销商、贸易商客户，主要分销给较大的经销商、贸易商，经销商、贸易商付款后由自行组织车辆

从钢厂厂库或者常州码头等仓库提货。

公司在平台销售模式下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对于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商品不符合标准等违

约情况，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公司分别与供应商、客户签订合同并协商定价，拥有自主定价权；公司承担与

存货有关的价格波动、商品积压、商品毁损灭失等各类风险；公司在此类交易中是主要责任人，按“总额

法”核算确认收入。

公司销售给下级经销商的钢材是公司与下游经销商一起共同协商年度采购计划，由公司向钢厂进行

钢材采购，公司有起到类似代理人角色的作用。 同时，公司以采购结算价的固定加成比例与下级经销商

进行定价，未能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因此，公司按“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公司销售给贸易商的钢材是公司在货物毁损、未足额交付货物的情况下，对贸易商的赔偿仅以供应

商支付的赔偿为限，未全部承担商品转让之后的存货风险，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净额法” 核算确认

收入。

（2）煤焦业务

在销售端，根据下游客户的煤焦采购订单，由公司自行组织物流运输配送至第三方仓库，再根据客户

的交货时间由第三方仓库将货物运输配送至下游客户指定的地点交货并进行结算。 下游客户的采购订

单随行就市，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调整。

在采购端，公司根据货物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资源渠道、采购、物流仓储等方面综合定价，择优向

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并自行组织物流车队运输至我方的第三方仓库中，根据下游客户的采购指令进行

发货。 如出现公司采购货物不足公司也会向当地贸易商采购煤焦，并由贸易商直接送货至客户指定交货

地点。

公司在供应商处自行提货并组织物流运输货物至仓库、并由仓库运输货物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的模

式下，公司对于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商品不符合标准等等违约情况，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公司分别与供应

商、客户签订合同并协商定价，拥有自主定价权；公司在此类交易中承担的与存货有关的价格波动、商品

积压、商品毁损灭失等各类风险；公司在此类交易中是主要责任人，按“总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对于在客户附近向当地贸易商采购煤焦，并由贸易商直接送货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的模式下，公司

在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同时将货物所有权转移至客户，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特征，表明公司很

可能并未真正取得商品控制权，未真正承担存货风险，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净额法”核算确认

收入。

（3）铝材业务

公司直接与上游冶炼厂、铝棒厂等签定长单或零单销售合同，以云南、广西、贵州或华南第三方公共

仓库的货源为主，通过套期保值方式锁定铝价波动风险。 下游销售给铝型材等企业，主要通过基础价格、

加工费等波动实现盈利。 铝材业务采购和销售独立完成，上下游均有长单和零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配

货。

公司在以下几种模式中：供货商提货后委托物流将商品送至仓库、入库后在仓库办理物权转移完成

销售，公司在供货商提货后委托物流将商品送至仓库、入库后委托物流送货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公司在

供货商提货后委托物流送货至客户要求的交货地点，上游供货商在仓库将货权转移至公司、公司委托物

流送货至客户要求的交货地点。 公司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对于不能按合同交付货物、商品不符合标准

等违约情况，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公司分别与供应商、客户签订合同并协商定价，拥有自主定价权；公司在

交易过程中承担与存货有关的价格波动、商品积压、商品毁损灭失等各类风险；公司在此类交易中承担的

是主要责任人角色，按“总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公司在以下几种模式中：仓库内直接交货，供货商将货运输至仓库、入库后在仓库办理物权转移，供

货商直接将商品送至客户要求的交货地点。 在此类模式下公司在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同时将货物所有权

转移至客户，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特征，表明公司很可能并未真正取得商品控制权，未真正承

担存货风险，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4）原煤业务

公司在收到下游客户采购需求后，安排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在约定时间内、指定地点将货物交付

给下游客户并进行货款结算。 公司对于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商品不符合标准等违约情况，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分别与供应商、客户签订合同并协商定价，拥有自主定价权；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承担与存货有关的各

种风险，公司是主要责任人，按“总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5）燃料油业务

在收到下游客户采购需求后，公司考虑燃料油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采购渠道、物流仓储等因素进

行综合定价，并择优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在约定时间内、指定地点将货物交付给下游客户并结算。 此

类交易由客户在供应商处提货，公司在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同时将货物所有权转移至客户，获得的商品法

定所有权具有瞬时特征，表明公司很可能并未真正取得商品控制权，未真正承担存货风险，因此，公司为

代理人身份，按“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2、文旅业务

公司文旅业务分为文旅小镇及旅行社业务。 文旅小镇业务主要布局云南香格里拉、浙江嘉兴西塘、

山东诸城等地，位于国内一线旅游目的地优势地段，打造“花巷” 文旅小镇品牌，具备资源稀缺性和旅游

流量。 文旅小镇业务主要通过商铺租赁、酒店经营、物业及品牌管理业务获取旅游综合服务收入。

公司旅行社业务分布珠三角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区域等地，主要通过国内团队旅游、代理旅游产品

获取旅游综合服务收入。

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细分业务类型 收入确认方法

文旅小镇 商铺租赁业务 总额法

文旅小镇 物业及品牌管理业务 总额法

文旅小镇 酒店经营业务 总额法

文旅小镇 销售房产业务 总额法

旅行社 代订业务 净额法

公司文旅小镇业务主要是商铺租赁、酒店经营、物业及品牌管理业务，其中出租商铺涉及的租金、酒

店经营、销售房产、物业及品牌管理业务均为公司以自有商铺、酒店及自有品牌向商户客户提供相关服务

并收取对价总额，承担的是主要责任，按“总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公司旅行社业务为代订业务。 代订业务为公司根据其他旅行社、游客的需求代为采购机票、酒店、景

区、小交通等业务。 代订业务公司仅承担代理责任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或固定的差价，因此按“净额法”

核算确认收入。

3、服装业务

由于服装业务中间环节如客户员工量体、面辅料采购、成衣加工、运输配送等均由供应商负责承担。

公司根据销售合同直接向供应商采购成品，由供应商负责将货物运输配送至客户指定交货地点，售后质

保及干洗等服务也均委托给了供应商。

2022年，公司下游客户多集中在国内金融、交通、制造业等大中型企业客户，并负有向客户交付符合

合同约定标准商品的责任，承担销售回款的风险。 为控制成本，公司将服装质检、物流运输及售后干洗等

环节交由供应商提供，但公司对产品的最终交付质量承担直接责任。 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结合新收入

准则中收入确认对商品控制的满足要件，公司在客户验收合格签收取得收款权利后，按“净额法”核算确

认服装销售收入。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收入确认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说明你公司2022年度供应链业务营业收入构成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型、业务模

式、物流情况、各类产品前五大交易对手及金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收入确认政策、方式及依据、期后回

款情况等。 请结合业务模式及销售合同条款中关于产品定价、存货风险、信用风险承担等约定，说明收入

确认政策是否与业务实质、风险承担的具体情况相符，相关会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是否存在确认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以及用总额法代替净额法确认收入等方式增

加2022年度收入规模的情形。 请报备相关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物流单等证明材料。

回复：

2022年度公司供应链业务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品种 收入金额 业务模式简介 物流情况 收入确认方法

1 钢材 64,387.23

公司向上游钢厂集中

采购后销售给下游客

户

由下游客户安排车辆到厂库或公司第三

方仓库提货，核对车牌号、司机、联系电

话、 提货商品名称规格数量等后放货出

库

直销零售模式按

总额法，经销模式

下按净额法

2 煤焦 35,848.41

公司根据终端客户

（钢厂）的需求择优向

上游供应商采购后配

送至客户指定地点

外地采购部分由公司安排物流从供应商

运输至公司仓库； 钢厂本地采购部分由

供应商直接运输至客户指定地点

外地采购部分按

总额法，本地采购

部分按净额法

3 铝 56,390.07

公司根据铝市场行情

分别寻找客户和供应

商，匹配上下游需求

根据上游资源及客户需求主要分三种情

况； ①公司安排物流从供应商运输至公

司仓库或从仓库运输至客户指定地点；

②由供应商直接安排物流运输至客户指

定地点； ③在仓库内通过仓单交易方式

完成

①按总额法，②和

③按净额法

4 原煤 213.19

公司根据煤炭行情分

别寻找客户和供应商，

匹配上下游需求

由公司委托供应商安排物流运输至客户

指定地点

按总额法

5 燃料油 88.50

公司根据燃料油行情

分别寻找客户和供应

商，匹配上下游需求

上游在指定仓库将货物交付给下游 按净额法

6

供应链服

务

78.91

公司依托智链平台为

入驻公司提供撮合交

易等技术服务

不适用 按总额法

合计 157,006.31

钢材业务主要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

口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

月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 单位A 63,655.86 0.00 不适用 否

2 单位B 745.77 0.00 不适用 否

公司煤焦业务主要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

口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

月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 单位A 37,360.85 3,933.06 1,750.00 否

公司铝业务前五大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口

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月

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单位A 35,117.21 717.30 717.30 否

2 单位B 8,900.95 0.00 不适用 否

3 单位C 2,382.52 0.00 不适用 否

4 单位D 1,269.53 0.00 不适用 否

5 单位E 803.70 0.00 不适用 否

公司原煤业务主要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口

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月

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单位A 213.19 0.00 不适用 否

燃料油主要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口

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月

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单位A 58.15 0.00 不适用 否

2 单位B 30.35 0.00 不适用 否

公司供应链服务前五大交易对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报表口

径）

应收余额（2022年12月

31日）

期后回款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1 单位A 30.83 0.00 不适用 否

2 单位B 27.89 0.00 不适用 否

3 单位C 9.50 0.00 不适用 否

4 单位D 7.54 0.00 不适用 否

5 单位E 1.92 0.00 不适用 否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钢材、煤焦、铝产品、原煤、燃料油等产品的购销服务，为供应商

和客户实现快速资源匹配，提升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和价值。 综合上述各产品类型、业务模式的简要说明

以及1、（1）中关于追溯调整业务和2022年度所有业务分类及模式、合同条款价格、风险承担、权利责任

和实物流转等的详细描述，公司根据所从事的交易中承担了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的角色、以及承担相应

的存货、价格和信用风险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收入确认方法。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公司通过自身优势，链

接上游资源、仓储、物流及下游需求，保障了整个供应链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

序和高效流通。

综上，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业务实质、风险承担的具体情况是相符的，相关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以及用“总额法” 代替“净额法” 确认

收入等方式增加2022年度收入规模的情形。

（3）报告期内，你公司对营业收入扣除金额为6.87亿元，主要为扣除新增铝材供应链业务收入5.64

亿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0.20亿元。 请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行业特点、经营模式、相关业务与主营业务的

关联程度和交易商业实质等，自查说明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是否完整，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

回复：

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及扣除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类型 收入金额 营收扣除细项

营收扣除金

额

1 供应链 157,006.31

①虽计入主营业务但属于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主要为供应链服

务收入及已经中止的原煤及燃料油业务；

②本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收入，主要为铝业务。

56,756.27

2 旅游 2,306.01

①虽计入主营业务但属于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主要为文旅商铺

的出售及已经终止的旅行社业务。

589.13

3 服装 1,800.25 ①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收入 1,800.25

4 其他业务 9,567.61

①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出售、非文

旅商铺出租、咨询等收入

9,567.61

合计 170,680.18 68,713.26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供应链管理及综合服务、文化旅游综合服务及服装销售业务。

供应链管理及综合服务业务主要包括钢材、煤焦、铝等大宗商品的购销业务以及基于智链平台为供

应链企业链接上下游提供线上交易、技术咨询、物流查询、仓储等服务。 公司自2020年开始开展供应链管

理及综合服务业务，前期业务品种有钢材、煤焦、原煤、油品、砂石、沥青等，2022年度新增铝产品，并根据

市场行情变化及运营情况不断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

目前公司主要经营的供应链产品有钢材、煤焦、油品，并在2022年度引入铝产品业务。 钢材业务主要

通过集采分销的方式，既缓解了上游钢厂的营销和库存压力、助力钢厂稳产稳销，也满足了下游客户及中

小经销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对不同规格钢材的采购需求，促进了钢材的流通效率。 煤焦业务主要是公

司基于钢厂对煤焦能源的长期稳定需求，在内蒙、宁夏等资源丰富的原产地择优筛选供应商，为钢厂提供

稳定持续有保障的能源供应，并在特殊时期（如特殊管控、能源紧俏等）为钢厂的保供任务提供服务。 铝

产品业务主要是公司基于对铝产品价格行情的判断，充分利用渠道资源、管理优势和业务团队在上下游

集中地区（如广西、云南、广东等）信息资源等优势，通过收取加工费、提供点价服务以及期现结合等方式

实现收益，为公司增效贡献较大。

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主要包括文旅小镇以及旅行社业务。 公司文旅小镇主要包括在营的香格里拉独

克宗花巷、西塘花巷及在建的西塘花巷二期、诸城恐龙园等项目。 在营项目主要业态为酒店（客房+餐

饮）、商业（租赁+商品）等，公司通过策划运营诸如千人长桌宴、锅庄舞、非遗服饰、转山祈福、国风旅拍、

国风汉服等丰富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 旅行社业务受此前行业影响、公司业务调整优化影响，正逐步通

过注销、股转等方式退出。

服装业务目前主要为面向大客户的销售业务，公司在继续履行未执行完毕的长期合同，同时也会适

当根据业务情况稳健开拓新合同。 公司在2020年12月将全资销售子公司山东希努尔男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希努尔” ）处置后，与销售相关的物流售后等服务均委托给供应商提供。公司在2021年将服

装业务确定为代理模式并按“净额法”核算确认销售收入，并在2021年和2022年将服装销售收入作为本

会计年度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收入进行了营收扣除。

综上，公司将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虽计入主营业务但属于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以及本会

计年度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贸易业务收入列入了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具备完整性，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规定。

（4）你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00亿元、10.14亿元、0.39亿元、4.53亿元；实现扣非

净利润分别为-452.57万元、-0.30亿元、-0.15亿元、-1.34亿元； 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79

亿元、-0.44亿元、-1.00亿元、-1.13亿元。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行业特点、收入确认、销售回款、历史业

绩等因素，说明公司各季度财务指标存在较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营业收入波动分析

公司2022年度分季度营业收入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钢材 7,102.49 12,564.90 17,022.65 27,697.19

煤焦 6,672.76 11,801.16 11,662.51 5,711.98

铝 4,629.64 73,788.82 -29,056.33 7,027.94

原煤 0.00 213.19 0.00 0.00

燃料油 84.66 3.84 0.00 0.00

供应链服务 14.38 0.00 27.89 0.00

旅游 263.86 392.79 682.68 966.67

服装 883.27 454.74 767.06 -304.81

其他业务 380.61 2,186.23 2,799.36 4,201.41

合计 20,031.67 101,405.67 3,905.82 45,300.38

公司营业收入及波动主要是钢材、煤焦及铝3个品种。 其中，铝在第二、三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较大，主

要是公司重新梳理业务模式后，将部分收入调整为净额法确认所致。 鉴于上述3个品种按不同业务模式

均存在按“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的情况，为更好分析业务实际情况，将营业收入按“总额法” 还原后的

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钢材 17,857.27 20,250.14 31,158.63 50,731.09

煤焦 8,292.08 14,854.21 12,155.79 5,734.36

铝 4,629.64 138,679.81 146,936.85 170,376.73

钢材在第一、二季度收入较低，第三、第四季度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①2022年上半年受上海地区

流动性管控因素，公司业务开展受其影响较大；②钢厂给予了较高折扣，公司在下半年加强了业务拓展；

③为减少年底库存积压，公司在第四季度加大了促销力度；④行业有一定的季节性，下半年终端开工、完

工需求一般会强过上半年。

煤焦业务收入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受煤焦价格波动及钢厂需求所致。 2022年煤焦市场上半年整体供

需“紧平衡” ，表现出“高价格”和“高波动” 的格局，下半年供需偏紧格局逐步缓解、价格较上半年有所

下降（如下图所示），全年煤焦价格高峰期在4-5月。公司供应钢厂煤焦的数量每月在10,000-12,000吨

上下波动，第四季度收入较低主要受煤焦单价维持在低位及供应减少所致。

铝产品销售业务为公司2022年度新增业务。 自公司设立铝产品事业部后，业务团队充分发挥自身资

源优势，快速对接广西、云南等地供应商及华南特别是佛山地区客户的需求，营业收入获得快速增长。 根

据行业交易惯例及仓库资源安排，公司开展的铝业务有公司委托运输送至仓库或客户、供应商直送客户

以及仓库内货转等方式，可满足不同客户对提货时间、提货地点、提货数量等灵活安排的需求。

2）扣非净利润波动分析

公司2022年度主要经常性损益科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主营业务利润 1,083.14 1,370.87 1,365.50 -842.83

税金及附加 268.24 77.12 187.06 490.04

销售费用 700.28 973.97 695.02 1,520.59

管理费用 703.02 1,093.19 1,165.11 967.19

研发费用 33.92 40.45 29.60 -17.06

财务费用 763.89 1,185.15 1,050.70 1,581.45

信用减值损失 187.10 -5.13 -14.91 -6,294.51

公司扣非净利润亏损在前三个季度金额较小，第四季度亏损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对往来款项信用减

值损失计提所致。 其中影响较大的往来款项是应收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

尔集团” ）股权及商铺款和因担保恢复的应收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楠” ）

往来款，分别计提信用减值损失0.63亿元和0.22亿元。

3）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波动分析

公司2022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982.55 158,009.91 216,528.96 203,689.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097.07 162,418.26 226,489.83 214,969.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5.48 -4,408.34 -9,960.86 -11,280.03

公司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是往来回款的增加 （同时对应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冲

回），后三个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的主要原因：①经营亏损；②将收到的应收票据进行了贴现，

相应现金流入视为借款流入计入了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对应二三四季度的金额分别为2,596.40万

元、9,687.30万元和8,605.39万元。

（5）根据营业收入构成，你公司其他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0.96亿元，同比增长173.66%。 请结合其

他业务具体情况说明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回复：

公司2022年度其他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是否具有持续性

投资性房地产处置 8,757.40 否

非文旅商铺出租 523.24 是

咨询费收入 193.39 否

其他 93.58 否

合计 9,567.61

其他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对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商铺的处置。 为缓解资金压力，优化

资产结构，公司对持有的部分非文旅商铺对外进行了处置，包括淮安、聊城、枣庄等9处商铺。

经处置后，公司持有非文旅商铺还有10处，因此非文旅商铺出租收入具有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其他

业务收入不具有可持续性。

（6）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于收入确认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内容、相关审计程序涵盖的科目金额和比

例等，并对公司营业收入是否真实、准确以及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完整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收入确认已实施的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与重要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或协议，对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商品质量、商品数量、

商品价格、货权转移及货款结算等关键条款进行检查；

（3）获取公司本年度销售收入明细，对公司本年度销售收入交易记录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合同、发

票、出库单、物流记录、客户签收单、银行收款纪录等支持性文件，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公司的会计

政策；累计样本细节测试检查占总收入比例为66.54%；

（4）对收入确认的业务模式或产品购销模式进行分析，分别判断公司从事交易时是主要责任人还

是代理人角色，分析按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5）对公司收入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对主要产品本期收入毛利与上期及同行业收入毛利进行比

较，分析收入毛利波动幅度，检查是否存在异常；

（6）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审计程序，就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向样本客户执行函证程序，本年度具体的

函证核查过程和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营业收入金额 1,706,801,782.35

发函金额 1,589,059,212.45

发函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93.10%

回函及替代可确认占营业收入比例 93.10%

（7）查验与关联方销售的情况，分析关联方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8）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入确认交易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原始单据，评价收入是否

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9）实施关联关系识别程序，查询客户工商信息资料，关注其地址、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等信

息，并与其相关发票信息、网站信息进行核对，识别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0）现场走访客户办公场所、经营场所，访谈关键经办人员，就本期客户与公司交易明细、关联关

系、合作背景等内容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核实，并与公司提供的信息比较，核查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按重要

性原则，本期针对供应链业务客户实施了实地走访程序；

（11）检查与营业收入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营业收入扣除实施的核查程序

通过对营业收入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对照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中的数据内容，

对公司连续从事三年的钢材销售、煤焦销售2个主要品种从是否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

能力，是否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能否对产品或服务提供加工或转换活动，从而实

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是否对客户、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是否已有一定规

模的投入，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等方面逐一核查，分析判断公司业务模式是否稳定、是否改变公司

未来现金流、交易是否真实、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等。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是真实、准确的；

（2）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编制。

2、你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为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为你公司“无法预计代关联方西安天楠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偿付华融公司欠款1.92亿元的可能性及金额， 未对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计提减值准

备” 。

根据年报，2023年1月30日，雪松实业通过第三方向中国华融支付了1.97亿元西安天楠的债务，其中

本金1.92亿元，重组宽限补偿金（利息）500万元。 3月30日，中国华融予以了确认。 4月26日中国华融、雪

松实业、 雪松发展及雪松发展子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约定9月30日前雪松实业代西安天楠支付1.92亿元

债务对应的重组宽限补偿金2,421.6万元。 4月27日，雪松实业按协议约定通过第三方向中国华融支付了

上述重组宽限补偿金2,421.6万元。

基于上述情况， 你公司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关联应收款可收回性

存在重大不确定的影响已消除。 你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请说明以下事

项：

（1）请结合雪松实业偿还债务本息时点、资金来源、债权人收款证明、和解协议具体条款等情况，进

一步说明2023初雪松实业支付债务本息可视为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在本期消除的判断

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是否严格按照执业准则履行审计程序，审计证据的获取是否充分、适当。

回复：

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为“公司无法预计代关联方西安天楠偿付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简称“华融公司”或“中国华融” ）欠款19,200万元的可能性及金额，未

对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计提减值准备” 。

公司认为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在2022年度已经消除，理由及依据如下：

2022年11月，雪松发展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一审判决《民事判

决书》[(2022)粤01民初679号]，判决内容如下：香格里拉市仁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华置业” ）、

西安天楠、嘉兴市松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松旅” ）、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雪松实业”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华融清偿重组债务44630万元及重

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重组宽限补偿金暂计至2022年2月28日为31154219.44元，并以44630万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8%从2022年3月1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以446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从2021年11月15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雪松发展、张劲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仁华置

业、西安天楠、嘉兴松旅、雪松实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年12月，公司、雪松实业及中国华融经过多轮沟通后达成意向，雪松实业或其关联方应于2023

年1月31日前筹集19,700万元资金，用于清偿西安天楠所欠中国华融的债务。

2023年1月30日， 雪松实业通过第三方向中国华融支付了19,700万元西安天楠的债务， 其中本金

19,200万元，重组宽限补偿金（利息）500万元。 2023年3月30日，中国华融出具《确认函》予以了确认。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及子公司、雪松实业与中国华融签署《和解协议》。 各方约定，2023年9月30日

前雪松实业代西安天楠支付19,200万元债务对应的重组宽限补偿金2,421.6万元。2024年6月30日前，中

国华融同意对按照一审判决计算出来的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由各方共同友好协商确定，雪松实

业和实控人张劲承诺将优先安排资金予以解决。

2023年4月27日， 雪松实业按协议约定通过第三方向中国华融支付了上述重组宽限补偿金2,421.6

万元。

公司针对该事项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的会计处理分别是：

（1）2021年底，因西安天楠将其对公司19,200万元债务转让给中国华融、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上

述债务向中国华融提供的担保形成关联担保，根据金融工具终止确认准则的要求，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对

西安天楠的原已转让的19,200万元债权并不终止确认。 上述事项在2021年的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 19,200万元

贷：长期应付款-中国华融 19,200万元

（2）2022年12月， 公司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文书计提重组宽限补偿金、 违约金5,

596.27万元【按照法院判决及与中国华融原《还款协议》约定以19,200.00万元为基数，重组宽限补偿金

暂计至2022年2月28日，按年利率18%从2022年3月1日起计至2022年12月31日；违约金按年利率6%从

2021年11月15日起计至2022年12月31日）】，相应增加了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付款：

借：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 5,596.27万元

贷：长期应付款-中国华融 5,596.27万元（经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在202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对该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余额24,796.27万元根据账龄长

短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

借：信用减值损失 2,246.03万元

贷：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246.03万元

（3）2023年3月和4月，公司根据雪松实业代西安天楠偿还的债务本金及利息并经中国华融确认后，

分别冲减了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和长期应付款-中国华融：

借：长期应付款-中国华融 22,121.60万元（经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贷：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 22,121.60万元

至此，2021年保留事项涉及的“公司无法预计代关联方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华融公

司欠款1.92亿元的可能性及金额” 已经消除，且上述付款均按照2022年12月雪松实业、公司及华融公司

达成的意向进行了债务偿还， 公司对西安天楠的连带还款责任因债务人已经履行完还款义务而当然解

除。

雪松实业代西安天楠偿还中国华融的债务作为公司2022年度资产负债表日期后非调整事项， 证明

公司2022年末确认的其他应收款-西安天楠余额不再存在“关联应收款可收回性存在重大不确定” 的情

形。

鉴于1.92亿元债务本金及重组宽限补偿金（11%）2,921.6万元已全部支付。 根据2023年4月26日各

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协议中列明“按照一审判决计算出来重组宽限补偿金、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

约金等，具体金额经合同各方共同友好协商确定” ， 剩余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18%）及违约金（6%）

约3,058万元（公司已进行会计处理）存在减免的可能性；且雪松实业和实控人张劲已承诺将优先安排

资金予以解决，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金额以3,058万元为限，风险可控。

综上，公司认为2021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在2022年度已经完全消除。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在本期消除在所有重大方面已按照执

业准则履行审计程序，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2）根据年报，2024年6月30日前，中国华融拟对按照一审判决计算出来的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及

违约金各方共同友好协商确定。 请结合诉讼判决、和解协议、协商情况等，说明2023年1月30日、4月27日

重组宽限补偿金计算过程，2024年6月30日预计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金额， 你公司是否可能承担赔

偿责任。 如是，请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判断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合理性。

回复：

2022年11月，雪松发展收到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679号]。

1）根据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2023年1月31日重组宽限补偿金计算如下：

债务人 本金（元） 重组宽限补偿金（元）

仁华置业 186,100,000.00 44,255,613.89

嘉兴松旅 68,200,000.00 16,218,338.89

公司小计 254,300,000.00 60,473,952.78

西安天楠 192,000,000.00 40,658,666.67

合计 446,300,000.00 101,132,619.45

2）根据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2023年4月27日重组宽限补偿金计算如下：

债务人 本金（元） 重组宽限补偿金（元）

仁华置业 186,100,000.00 52,350,963.89

嘉兴松旅 68,200,000.00 19,185,038.89

公司小计 254,300,000.00 71,536,002.78

西安天楠 0.00 16,442,666.67

合计 254,300,000.00 87,978,669.45

3）根据广州中院一审判决书及各方于2023年4月26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的内容，预计2024年6月

30日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的金额为：

债务人 本金 宽限补偿金（元） 违约金（元） 小计

仁华置业 0.00 75,104,453.89 26,749,316.67 101,853,770.56

嘉兴松旅 0.00 19,185,038.89 6,012,966.67 25,198,005.56

公司小计 0.00 94,289,492.78 32,762,283.34 127,051,776.12

西安天楠 0.00 16,442,666.67 14,144,000.00 30,586,666.67

合计 0.00 110,732,159.45 46,906,283.34 157,638,442.79

4）根据各方于2023年4月26日签署的《和解协议》，2024年3月29日前公司及关联方向中国华融偿

还剩余债权本金，并于2024年6月30日前结清剩余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按照一审判决确定或者按照

一审判决计算出来重组宽限补偿金、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及违约金等），具体金额由各方共同友好协商

确定。 《和解协议》签订后，2023年4月27日，公司根据协议支付了公司债务本金11,000万元、雪松实业

根据协议支付了西安天楠的重组宽限补偿金2,421.60万元，并已经积极与中国华融就前述剩余债务进行

协商，争取向中国华融申请减免部分债务。

目前，雪松实业已经代西安天楠偿还债务本金19,200.00万元、重组宽限补偿金2,921.60万元，即便

华融公司不予以减免西安天楠的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与违约金（年利率为18%、6%），西安天楠需支付

的剩余逾期重组宽限补偿金与违约金共计3,058.67万元，对此雪松实业及实际控制人张劲已经承诺予以

优先支付，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金额以3,058.67万元为限，风险可控。 因此，公司认为2021年度审计

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3）请说明雪松实业支付债务需通过第三方的原因及合理性，偿债资金的资金来源，是否实际来源

于上市公司。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及执行的审计程序等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雪松实业委托第三方支付的原因系其自身的资金安排，其资金来源于雪松实业旗下控股子公司对旧

改项目公司前期投入的股东借款，由该旧改项目公司归还该笔股东借款，并按照付款委托函的要求直接

支付至中国华融。 偿债资金并非来源于上市公司，第三方与雪松实业及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华融

已确认收款。

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了解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

2、检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1民初679号]，复核公司对中国华融债

务是否按判决书计提相关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

3、复核公司对西安天楠债权（由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产生的需支付给中国华融的债务本金、重

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对应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测算过程，分析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足；

4、检查雪松实业支付华融债务的相关委托书及支付的银行流水记录；

5、通过天眼查系统查阅第三方（代雪松实业还款单位）的工商信息，关注其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6、向中国华融、雪松实业进行书面沟通，并核实债务支付的真实性；

7、检查中国华融、雪松实业、雪松发展及雪松发展子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

8、检查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雪松实业支付债务通过第三方是合理的，偿债资金的资金来源未实际来源于上市

公司。

3、根据年报，你公司供应链业务毛利率仅为0.43%，同比下降1.30%；旅游业务毛利率为21.43%，同

比下降40.25%。 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结合业务模式、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你公司供应链业务毛利率较低的原因，与可比公司

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请结合你公司资金流动性宽裕程度、供应链业务回款周

期、资金成本、其他业务资金、人力利用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的必要性，相关业务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回复：

公司供应链业务核心是通过提供上下游市场需求信息、资金、仓储和运输等服务，保障上、下游两端

企业的供应链稳定。 由于两端上游工厂和下游工厂在经营中存在各种错配（如库存错配、生产时间错配、

停产检修错配、资金安排错配、人才需求错配等），才需要贸易商、供应链公司为两端工厂提供针对性的

生产服务性工作，为其链接物流、仓储、信息、资金、人才、渠道等资源，以保证整个供应链行业上下游及各

供应链公司之间货物、资金、信息的有序流通。 根据市场公开信息，目前查询到同行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数

据主要如下：

公司 业务品种 2022年毛利率

雪松发展

钢材 0.19%

煤焦 2.15%

浙商中拓

黑色供应链（钢材、煤炭等） 1.39%

能源化工 0.61%

物产中大 金属材料 0.90%

厦门国贸

金属及金属矿产 1.08%

能源化工 1.41%

钢银电商 供应链服务业务 0.69%

根据以上数据，公司煤焦业务毛利率处于行业较好水平，钢材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 2022年钢材业

务毛利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如下：

1）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幅度较大：大宗商品行业是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公司钢材业务主要以螺纹

钢等建筑钢材为主。 2022年下游终端消费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钢厂等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企

业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从而进一步挤压了中间贸易环节的利润。 根据方正中期期货2023年1月6日发表

的文章《2022年螺纹钢市场回顾与2023年展望》，2022年，全国螺纹钢生产厂家中，盈利企业的占比不足

50%，最低时下降至不足10%。 螺纹钢生产利润也大幅下降，相比2021年均值减少300元/吨。

2）特殊时期的经营调整：2022年公司在资金紧张、经济环境不佳、控股股东债务危机等多重不利因

素的影响下，经营的重点在于保证业务的稳定及上下游供应链的平稳运行，集中资源严控风险，努力服务

好基本面较好的核心客户。 在保持与上游、下游核心供应商、客户关系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薄利多销的方

式，尽可能降低库存数量、压缩资金回收周期和提高资金周转率。 2023年一季度公司资金紧张情况已经

大大缓解，根据目前运营情况来看，各板块业务运营资金基本都能完全保障。

鉴于公司文旅业务有待复苏、服装业务维持稳定，供应链业务目前已经成为了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

在宏观微观环境下，2022年仍然能够保证螺纹钢、煤焦等供应链业务的正常运行，并新增加了铝产品业

务，扩大了业务团队，新增了办公面积。2020年到2022年螺纹钢、煤焦业务连续开展了3年，已形成了稳定

的业务模式，投入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营业收入逐年增加，业务团队成熟稳定。螺纹钢、煤焦业务核心客

户和供应商都有在手常年销售合同，客户供应商逐步多元化。 综上，在目前可预见的期限内，公司开展供

应链业务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相关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2）请说明旅游业务所处行业环境、经营状况，以及相较2021年的变化情况，并结合旅游业务收入

确认、成本结转、期间费用等情况，说明旅游业务毛利率合理性及波动较大的原因，是否与行业变动情况

一致。

回复：

受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公司2022年旅游业务毛利率21.43%，符合报告期的行业情况（详见下

表），旅游复苏后公司2023年一季度旅游业务毛利率已恢复提升到40%左右。

2022年主要文旅上市企业旅游业务毛利率情况表

公司简称 业务板块 主要业务内容 22年毛利率 21年毛利率 同比增减

桂林旅游 旅游服务业 包括酒店餐饮，游船客运，景区运营 -74.61% -6.58% -68.03%

云南旅游 整体 旅游综合体运营和服务 -0.84% 20.44% -21.28%

西藏旅游 整体 旅游景区、旅游商业、旅游服务 9.82% 38.66% -28.84%

曲江文旅

景区运营管

理

景区运营管理 19.67% 33.84% -14.17%

黄山旅游 整体 酒店餐饮，索道，旅游服务，景区运营 20.36% 35.63% -15.27%

九华旅游 旅游服务业 包括酒店，索道客运，旅行社 26.01% 41.10% -15.09%

西域旅游 整体 温泉酒店，游船索道 27.19% 44.93% -17.74%

雪松发展 旅游 包括酒店餐饮，旅游商业运营 21.43% 61.68% -40.25%

2022年主要文旅上市企业旅游业务毛利率下降14%-68%不等，公司2022年旅游业务毛利率同比下

降40.25%，与行业变动情况基本一致，公司旅游业务毛利率整体波动较大的原因主要以下：

1）2022年受经济环境冲击尤为严重，导致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2022年受经济环境的持续性影响， 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整体低迷，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旅游市场数

据，2022年国内游客25.3亿人次， 比上年下降22.1%，2022年国内旅游收入20,444亿元， 比上年下降

30.0%。

2）公司文旅小镇经营受多方面影响，毛利率有所下降。

公司在营文旅小镇主要布局于全国性知名旅游目的地景区，主要客群为长线游游客。 受2022年上海

地区环境影响，公司西塘花巷项目所在景区近半年时间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在营项目在收入骤降的情

况下仍要面临一定的固定运营支出，导致毛利率下降。

而香格里拉独克宗花巷项目的酒店和商铺2022年2月之前由第三方公司承租运营，公司收取固定收

益；2022年2月起转由公司自主运营，毛利率有所降低。

4、根据年报，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14.74亿元，占年度收入总额比例的86.37%；前五名

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11.82亿元，占采购总额比例的75.02%。 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结合与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情况，说明销售采购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

在过度依赖个别客户或供应商的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客户、供应商与你公

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回复：

公司2022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营业务 合作优势

是否与控股股东、

实控人及董监高

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存在

其他利益

倾斜

1 单位A

电子商务，销售钢材、金属材料

等

国内大型B2B钢铁全产业链智慧

服务平台

否 否

2 单位B

重型装备的毛坯件制造、重型机

电装备开发和制造、轧辊开发与

制造等

中国中冶旗下公司，对煤焦能源有

持续稳定的需求

否 否

3 单位C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

金制造；五金产品制造等

中国铝型材领军企业, 总部位于

“铝材之都”广东佛山

否 否

4 单位D

生产经营各种电磁线、裸铜线及

电线电缆等

上市公司旗下公司，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

否 否

5 单位E

金属制品批发，建材装饰材料批

发等

本地拥有较好客户资源 否 否

公司对合作客户均有开展前期调查，充分考虑其在市场上的声誉和实力，并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的

授信政策。公司与上述前五大客户稳定持续的合作，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降低经营风险。同时，公司也

在不断拓展新客户，挖掘更多持续稳定的客户资源。 因此，公司不存在过渡依赖某个客户的情形，公司与

客户的长期稳定合作是在市场公开交易下业务开展的持续优化。 公司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

称

主营业务 合作优势

是否与控股股

东、实控人及董

监高存在关联关

系

是否存在

其他利益

倾斜

1 单位A 钢、铁冶炼等 中国500强，华东地区优质品牌 否 否

2 单位B

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

材料销售等

上市公司旗下公司，实力雄厚 否 否

3 单位C 有色金属生产、经营等

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 多元化特大型

跨国民营企业集团

否 否

4 单位D

货物运输、 建筑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等

国企，集商贸服务、综合物流、供应链

金融、 信息服务等多种经营为一体的

国际化综合型供应链服务企业

否 否

5 单位E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等

上市公司旗下公司， 中国领先的铝产

品制造商

否 否

公司在供应商准入上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在产品供应、物流运输等环节均有现场考察。上述前五大供

应商主要是产品质量、市场声誉均有口碑的主流供应商，公司与其合作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有利于

销售市场的拓展，降低经营风险。公司主要供应商是在市场上择优筛选的结果，不存在过渡依赖某个供应

商的情形。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简称 前五大销售占比 前五大采购占比 主业涉及与公司同品种

1 上海物贸 无 82.51% 有色金属（铝）

2 南化股份 67.72% 100.00% 钢材

3 庚星股份 76.83% 64.71% 焦煤焦炭

4 玉龙股份 66.12% 71.44% 煤炭

数据来源：已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

根据以上信息统计，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销售与采购上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2）结合相关合同、信用期等，补充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前述客户、供应商的应收、应付账款金额

情况，是否存在异常情形。

回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前五大客户应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余额 期后回款 合同付款方式

1 单位A 0.00 不适用 款到发货

2 单位B 3,933.06 1,750.00

全部到货开票后分批付款，款项以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

3 单位C 717.30 717.30 交货周，次周周一支付提货货款

4 单位D 0.00 不适用 按到货具体时间当天或次日支付全部货款

5 单位E 0.00 不适用 款到发货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应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应付余额 （负数

为预付）

期后付款 合同付款方式

1 单位A -452.31 不适用 提前预付100%

2 单位B -322.84 不适用 支付15%保证金，发货前预付剩余货款

3 单位C 0.00 不适用 先款后货

4 单位D 296.72 296.72 按暂定价先款后货

5 单位E -120.00 不适用 按暂定价预付货款

综上，公司对客户的收款及供应商的付款均按合同约定、且符合行业交易惯例，不存在异常情形。

（3）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结合前述情况

说明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和供应链是否稳定、持续，以及你公司在拓宽客户与供应商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

的措施。

回复：

公司2020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原煤 195,215,258.32

2 单位B 服装 183,863,214.81

3 单位C 焦炭 63,998,803.58

4 单位D 钢材 48,544,341.74

5 单位E 文旅 36,158,515.23

合计 527,780,133.68

公司2021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钢材 668,930,867.26

2 单位B 焦炭 296,923,752.43

3 单位C 钢材 102,168,588.39

4 单位D 原煤 76,386,845.17

5 单位E 钢材 12,641,813.98

合计 1,157,051,867.23

公司2022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钢材 636,558,649.01

2 单位B 焦炭 373,608,542.82

3 单位C 铝材 351,172,079.61

4 单位D 铝材 89,009,488.61

5 单位E 铝材 23,825,159.00

合计 1,474,173,919.05

公司2020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服装 509,202,546.83

2 单位B 原煤 103,346,761.62

3 单位C 原煤 36,873,048.87

4 单位D 原煤 33,468,606.89

5 单位E 原煤 26,184,739.57

合计 709,075,703.78

公司2021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钢材 617,117,484.26

2 单位B 钢材 112,490,009.71

3 单位C 焦炭 78,531,461.62

4 单位D 原煤 56,964,621.75

5 单位E 焦炭 46,242,712.49

合计 911,346,289.83

公司2022年度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品种 金额（元）

1 单位A 钢材 560,711,744.86

2 单位B 钢材 180,043,628.34

3 单位C 铝材 154,977,058.70

4 单位D 铝材 145,466,474.84

5 单位E 铝材 140,643,942.70

合计 1,181,842,849.44

近三年来，公司经营逐步从原有的服装和文旅业务拓展到供应链业务。 2020年公司初步探索和开展

供应链业务，品种多样，钢材、煤焦、油品、砂石等均有开展。 因此2020年公司销售和采购前五大公司分布

在服装、文旅及供应链业务。

2021年，公司继续拓展供应链业务，并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以钢材、煤焦及油品业务为主。因2020年12

月处置销售子公司山东希努尔，公司服装业务规模同比下降，保持稳健发展。而文旅业务受行业长期影响

恢复不理想。 因此2022年公司销售和采购前五大公司主要以供应链业务为主。

2022年，公司供应链业务品种和结构不断优化，钢材和煤焦业务持续稳定开展，并新开展了铝业务。

公司组建的铝业务团队在业内拥有丰富的经验及上下游资源， 自业务开展后收入规模得到了快速的提

高。 因此2022年公司销售和采购前五大公司主要以供应链业务为主，品种上新增了铝业务。

根据以上情况，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变化与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合理的，公司主要销

售渠道和供应链保持稳定持续发展。

在拓宽客户与供应商方面，公司一方面继续夯实已有的销售和采购渠道，维系核心客户和供应商的

关系。 钢材、煤焦业务近两年核心客户收入均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

另一方面，公司新组建的铝材业务团队，大力拓展铝材领域的业务。 通过一年时间，迅速与云贵等地

大型上游炼厂和珠三角地区下游知名铝型材加工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构建起覆盖上游炼厂、中游铝

棒厂、下游铝型材加工厂的全产业链业务模式。 公司深入开展纵向产业链整合，通过提供加工、物流、金

融、信息等增值服务，将上游资源与下游众多中小用户需求进行链接，使产业链各个环节获得增益，从而

为公司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下转A46版）


